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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字[2017]16 号
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

本科生个性化学习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树立“以学生为本”的教学理念，加强本科生学业指导和

个性化分类培养，使学生在专业选择、学习进程、学业规划等方面有更

大的选择空间，学校鼓励学生根据个人情况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。

一、专业选择

根据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学生在进

校一年后可以进行专业重新选择。

1.各院系应充分了解学生重新选择专业的原因和心理状况，积极

做好引导工作，防止盲目选择，原则上学生所在院系不得设置人为障碍

阻拦学生的重新选择。

2.学生在专业选择申请获批后，于下学期开学转入新专业学习。

3.调整专业的学生在进行毕业资格审定时，按最终所修专业的培

养计划要求执行。经批准缓修的课程，在调整专业后不再要求的，可以

不再修读。

4.学生申请转院系未被录取时，可以在学业指导中心专家指导下，

申请在学籍单位不变的情况下将修读专业调整为拟转专业，并按照该

专业的培养要求修读课程。毕业资格审核时若达到其拟转专业的毕业

标准，即可获得该专业的毕业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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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个性化学习

教务处设立学生学业指导中心，各学院可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成

立学习指导小组。学业指导专家由院系教学负责人及资深教授组成，负

责接受学生关于专业选择、跨学科交叉学习及其他学业方面的咨询，对

学生的学习进行指导。

1.成绩优秀、学有余力的学生，在符合修读专业培养方案基本要求

的前提下，在学业指导专家的指导下，可以根据自身学习能力制定符合

个性发展的学习计划，提前修读部分课程或跨学科选修课程。特别优秀

的学生可以申请加入“科技英才班”或“交叉学科英才班”，实行“本

研”一体化的学习计划。

2.学习出现困难但尚未达到“学习警示”的学生，学生所在院系的

学习指导小组应及时向他们发出学习预警，可以建议学生适当减少每

学期所修的课程学分数，帮助他们制定符合自己能力的学习计划。

3.学习出现严重困难、达到“学习警示”的学生，各院系应为他们

安排学业指导专家，帮助他们制定符合自己能力的个性化学习计划并

报教务处审批。学生在警示期间应以重修不及格课程为主，尽快改善学

习状态。实行个性化学习计划的警示期学生学习状态没有改善，达到退

学条件者，按照退学管理办法进行处理。

4.学生每学期个性化学习计划中的课程总量一般不得超过 30学分。

一、二年级的春、秋季学期，学生个性化学习计划中的课程总量每学期

应不少于 20学分。三年级的春、秋季学期，学生个性化学习计划中的

课程总量每学期应不少于 15 学分。

5.对于跨学科转专业或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学业的学生，经

过一定的审批手续可适当延长学习年限。延长期限以《中国科学技术大

学本科生学籍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为准，逾期学校将根据学生的学籍处

理结果和修业情况，对他们做结业或肄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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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20日


